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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

他

参
茸
百
補
丸
六
両
庄
 

萬
應
搜
毒
藥
精

十
二
元

每M
 四
元
二 

十
二
元

毎
#
壹
元
二
五

參
巴
補
腎
. 

新
舊
療
師
一

汁

大
帮
花
旗
參
平
售

特
等
 

大
枝
参
 

預
等 

中
枝
參 

壹
號
 

普
通
參
 

二
號 

條
孑
參 

正
庄
大
高
麗
金
 

11 春
北
鹿
尾
巴

每
磅
十
八
元

每
磅
十
六
元

每
磅
十
四
元

每
磅
十
二
元
 

野
山
秒
參
 

一
海
狗
腎

一
肺
露
每
瓶
壹
元
一 
五 

箱
丸
瓶
每
 

五
元

李
乾
亨
/ 

李
乾
専
)

△
一

雲
高
華

◎
即
時
止
癢
否
則
原
銀
奉
遢
 

立
刻
消
止
一 
切
奇
癢
・
係
由
濕
毒
、
足 

部
過
勞
、
疥
癩
、
丘
疹
等
症
而
起
者
， 

請
速
用D

D
D

樂
水
療
洽
之
-
此
樂
水 

淸
凉
不
膩
。
無
論
若
何
痕
癢
難
忍
。
一 

搽
立
愈
。
切
勿
忍
受
痛
苦
。
可
卽
在
藥 

房
購
備D

D
D

藥
水
■

加
拿
大̂
^
^
^
 

溫
高
華
近

现

L

星

事

啟
者
林
舉
操
君
因
組
織
華
僑
中
西
大
藥
行
歸
國
開
辦
是
以
將
舉
操
氏
参
茸
國
藥
 

行
全
盤
生
意
及
秘
製
藥
方
讓
與
本
公
司
承
買
自
後
所
有
生
意
均
歸
本
公
司
辦
理
 

各
顧
客
如
有
宜
購
舉
操
氏
葯
品
者
請
向
本
公
司
採
買
同
樣
招
待
本
公
司
加
選
著
 

名
藥
品
參
茸
玉
桂
藥
材
補
品
不
論
遠
近
大
小
交
易
極
表
歡
迎

舉
操
氏
參
茸
國
藥
總
發
行

加
拿
大

竹
林
餐
館
 

雲
境 
著
名 

大
筵
小
酌 

隨
時
應
命
 

上
等
廚
師
■ 
烹
調
巧
精
 

地
方
雅
潔 

招
呼
眞
鹹
 

2
貴
客
光
顧
 

無
任
歡
迎

本
舘
主
人
啓

▲
接
匯
中
一

銀:.

卽

日

放

影
 

，著
名
銀
幕
」

1電
影
好 

兼
映
詼
睛
時

(
四)

。

先
到
去
資
路
銀
行
， 

NA

將
爾
之
旅
行
費
。一 一您一

治
癬
聖
藥
本
藥
房
代
理Kogon

 

專
治
乾
癬
濕
癬
與
及
皮
膚
濕
毒
藥
膏
奏
 

效
如
神
用
過
者
無
不
口
碑
載
道
贊
爲
聖
 

藥
染
斯
疾
者
精
速
購
而
治
之
當
知
吾
言
 

之
不
謬
也
初
染
者
一
盅
能
愈
久
年
頑
症
 

須
用
三
幾
盅
必
能
醫
愈
大
盅
二
元
小
盅
 

壹
元
本
葯
房
在
都
城
綢
夾
域
多
利
街
角
 

門
牌
二
十
六
號
一
華
.友
光
顧
毋 
任
歡
迎 

勝

架

兄

弟

藥

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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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
護
爾
之
現
欵
。以
N

免

遺
失
之

L
 FA 

Y
 。

 
R

虞
。旅
行
而
携
帶
現 

欵
。係
極
危
險
者
也

△
本
椎
價
目
表

△
毎簟 

三一兀三意 
四元 零五 

三元六电 
四
16 零五

小官去 
秀域 埠派到 一元 - 

本埠*
寄一元 三玉 

加aB

美墨 一 元三隆 

中國各國二E
二五

△
半年 

六元六毫 
八元 一 毒 

匕元 零五 
八元 一 喜

△
伞奪 

十三元弍盘 
十六元弍毫 

十三元八< 
十六元弍毫

除
星
期
日
外
，
皆
枚
日
里
應
，
無
論
取
閱
久
暫
， 

報
費
均
要
先
惠
，
空
函
定
閱
，
恕
不
奉
呈
■

司
理
部
敗
一

館
羣
島
主
權
之
要
求
•
其
毋
由
係
鼓
羣
 

島
傳
統
上
屬
於
安
南
皇
帝
♦
但
安
南
係
 

法
國
聯
邦
之 
一 
部
云
・

據
中
國
新
地
理
雜
詰
所
載
。
西
沙
羣
島 

又
名
七
詳
島
向
屬
廣
東
省
海
南
島
之
崖
 

縣
管
轄
•
在
崖
縣
榆
林
島
的
東
南
海
中
 

■
起
崖
縣
•
迄
陵
水
•
約
居
東
經
一
百
 

十
一 
度
九
三
分
到
二
冃
十
二
度
四
拾
七
 

分
•
與
北
緯
拾
五
度
四
十
六
分
到
十
七
 

度
零
七
分
之
間
。
大
小
凡
三
四
十
島
。 

當
香
港
與
星
架
坡
往
來
的
孔
道
■
實
扼

歐
亞
海
上
交
通
之

因
島
中
居
民

不
多
•
我
政
府
雖
未
殷
官
治
理
•
惟
各 

島
一 
向
爲
瓊
崖
沿
海
居
民
採
捕
水
產
之
 

地
方
・
係
此
而
生
活
者
不
下
一
二
百
萬
 

人
。
足
見
該
羣
島
物
產
豐
冨
。
島
內
並 

富
珊
瑚
狀
肥
料
與
鳥
糞
肥
料
云
。

励
抗
議
美
阻
留
我
過
往

英
國

,E藩
市
二
十
四
日
電
。
有
中
國
名 

門
望
旋
女
子
兩
人
。
由
中
國
乘
船
抵
二
 

海
市
。
梅
必
間
扣
留
丽
日
。
須
具
保
單
 

五
百
话
始
再
放
，
我
國
駐
二
一
藩
市
總
領 

事
張
紫
常
•
以
此
事
有
傷
中
國
體
面
♦ 

已
向
移
民
局
提
出
抗
議
，
聞
兩
女
子
一 

爲
林
譜
堂
博
士
之
女
公
子
•
一
爲
前
任 

墨
西
胃
大
使
李
錦
綸
之
女
公
子
。
兩
人 

皆
持
有
遊
歷
護
照
•
可
在
美
國
居
留
六
 

個
月
。

啟
者
緬
旅
舘
在
雲
埠
細
街
一
一 
七
門
牌 

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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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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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-reet  

原
日
係
張
培
禧
生
1
 今
因
張
培
禧
囘
唐
 

願
將
物
旅
舘
全
盤
生
意
床
褥
像
生
什
物
 

頂
與
宏
業
堂
備
價
承
受
今
仍
用
緬
旅
舘
 

名
字
訂
於
二
月
一
日
在
緬
街
 

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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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
事
所
交
易
淸
楚
倘
張
培
禧
與
 

該
旅
舘
欠
到
中
西
人
等
賬
項
有
手
續
整
 

輔
未
淸
者
請
於
未
交
易
以
前
到
固
聯
雷
 

公
司
事
務
所
報
明
理
妥
但
交
易
後
張
培
 

禧
與
鼓
旅
舘
所
有
欠
項
槪
與
新
手
人
無
 

涉
特
此
聲
明
以
免
後
論
 

宏
業
堂
謹
啟
 

一 
九
四
七
年
元
月
卄
三
日
 

^̂
^̂

 ̂

本
公
司
專
造
超
時
像
私
發
行
兼
零
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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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
理
馬
遜
修
啟

加
拿
大
批
资
值
目
，
過
國
另
命
；1 幽

2

株

油
腸 
触七毛五宀

頂 船一鴨
肝
腸 
•
七
毛
五一  

散
臘
腸
每
磅
五
毫   

請
注
意
不
用
購
買
証 

際
臘
鴨
豐
元
研
卅
元
笹 

肥
盲
F
E
 
每
只 
豊
元
五
毫
蓝
 

嫩
嘲
一
庄
每
打
 
线
十
玉
元
 a 

上
等
鴨
片
肉 
讐
元
溢 

臘
猪
頭
每
磅
四
毫
一|  

臘
猪
咀
每
磅
四
毫
』 

招
商
代
理 

利
權
優
給

：幽 

期
內
定
貨
 

利
權
同
享 

。
喊
線
 
喜
市
定 
叁0

四
豈
 »

叫

天

嚣

、磁

本
銀
行
現
可
發

行
法
幣
滙
單

天

津
之
大
通
銀
行 

提
炊-
並
可
發 

行
滙
單
向
下
列 

各
埠
廣
州
、
重
慶
、 

福
州
、
漢
口
、
昆
明
、 

南
京
、
北
平
、
汕
頭
、 

岱
山
、
暨
靑
島
之
郵
政
 

貯
蓄
銀

行
提
欵■

滙
價
照
時
價
計

算- 
每
人
每
月 

限
滙
法
幣
與 
一 

百
元
美
幣
相
等

中

•
戈
登
輪
船
昨
抵
大
埠

美
國
總
統
輪
船
公
司
船
戈
登
將
軍
號
■
昨
廿
一 
日
晨
因
大
霧
阻
遲
十
一 
小
時
半 

•
乃
停
泊
四
十
四
號
碼
頤
・
中
華
總
會
館
及
各
會
館
・
李
氏
公
所
等
團
体
，
均 

備
車
到
碼
頭
歡
河
乘
鼓
船
來
菊
之
前
任
脚
東
省
政
府
主
席
李
漢
魂
將
軍
♦
該
船 

中
西
搭
客
共
有
 
一 
千
一 
百
四
拾
六
人
。
內
有
華
人
男
女
搭
客
共
四
百
五
十
六
人

中
有
退
伍
軍
妻
一
百
五
十
人
• 

人
搭
客
中
有
白
俄
人
及
猶
太
人
共
三
百

二
十
四
人
 - 
猶
太
人
係
由
德
國
逃
難
在
上
海
乘
船
來
奠
者
・ 

命
杜
魯
冷
與
馬
紹
爾

檢
討
美
國
外
交
陣
容

美
京*
 禱
頓
什
四
日
電
。
漢
總
統
杜
魯
門
・
昨
與
美
國
新
任
國
務
卿
長
馬
紹
爾
 

將
軍
。
將
英
國
外
交
主
要
事
檢
肘
■
事
獲
杜
總
統
對
記
者
稱
•
謂
馬
紹
爾
將
軍
 

可
自
由
將
國
務
部
改
組
， 
查
馬
氏
已
睛
求
國
筋
部
髙
級
人
員
•
繼
繪
照
常
在
部
 

服
務
，
但
馬
氏
之
請
求
.。
是
否
也
含
各
助
理
國
務
卿
在
內a

尙
未
十
分
淸
楚
•" 

據
熟
悉
國
務
部
內
墓
方
面
稱
■
有
數
名
外
交
人
員
■
如
拉
丁
美
洲
科
長
布
勒
登
 

■
經
濟
管
理
科
長
托
彼
。
宣
傳
科
長
賓
頓
等
。
其
位
置
未
十
分
穩
定
。 

枕
魯
門
總
統
又
說
・
彼
曾
與
馬
紹
爾
將
軍
肘
論
拉
丁
美
洲
科
長
布
勒
登
"
與
美
 

駐
阿
根
廷
大
使
麥
沙
士
密
及
之
問
題
・
查
麥
氏
曾
批
評
布
氏
對
阿
根
廷
政
府
 

之
政
策
過
於
强
澳
云
 ̂ŝ
多4

•

公
開
談
會

®:
6. 聲

中

，

.美
陸
軍
取
緘
默
政
策 

奧
京
草
頓
慌
廿
三
日
合
衆
社
電
。
美
國
最
近
數
月
，
公
開
談
論
黴
菌
戰
爭
。
英 

陸
鼠
方
面
對
此
持
緘
默
政
策
•
查
更
陣
軍
部
去
年
曾
正
式
披
露
，
謂
於
戰
爭
時
 

期
內
•
英
國
在
馬
利
蘭
省
夫
勒
打
力
附
近
•
建
築
實
驗
室
與
工
廠
•
以
研
究
毒 

菌
。
相
信
如
遇
必
要
之
時
・
陸
軍
方
面
可
能
出
產
大
量
毒
菌
應
付
戰
事
。
但
現 

時
陸
軍
方
面
・
對
外
公
開
談
論
微
菌
・
並
無
任
何
表
示
云
・

•
上
院
擬
減
總
統
權
限

美
京
舉
盛
頓
卄
三
日
聯
合
社
電
■
美
上
議
院
共
利
黨
議
員
方
面
。
正
預
備
請
求 

會
立
法
約
束
美
總
統
杜
魯
門
减
進
出
口
稅
則
之
俺
。
據
一
高
級
共
和
黨
代
表
 

人
稱
。
謂
不
久
將
提
議
削
减
執
政
當
局
現
有
裁
减
百
份
之
五
十
關
稅
稅
率
之
傕
 

■
國
府
救
助
安
南
華
僑
， 

重
慶
廣
播
訊
■
近
來
安
南
北
部
戰
事
仍
繼
續
不
停
。
我
旅
安
南
僑
胞
•
遭
受
池 

魚
之
映
。
備
受
痛
苦
•
我
外
交
部
對
之
至
禽
關
懷
。
现
在
已
向
法
國
方
面
提
出
 

要
求
，
一
•
先
椎
鉅
款
越
幣
以
作
敕
濟
，
並
由
法
軍
當
局
運
送
食
粮
前
往
接
濟
 

■
對
於
受
傷
者
應
予
以
安
置
及
治
療
。
二
，
華
僑
如
需
要
遷
移
。
法
方
須
要
規
 

定
相
富
期
限
•
以
資
預
備
•
並
須
給
予
交
通
工
具
及
遷
居
之
塲
所
。
三
•
散
居 

越
北
各
地
之
僑
膾
。
應
由
法
方
切
實
保
護
。
並
將
骸
僑
之
消
息
通
知
我
方
・ 

•
法
軍
調
查
西
沙
群
島

重
那
廣
播
訊
・
修
巴
黎
方
面
消
息
■
法
軍
一
隊
，
昨
廿
二
日
在
西
沙
羣
島
之
特
 

圖
兒
島
登
陸
・
西
沙
羣
島
最
近
曾
爲
中
法
兩
國
各
自
提
出
主
權
之
要
求
■
法
軍 

昨
日
搭
法
國
軍
艦
東
京
號
•
皎
艦
係
派
往
調
查
關
於
中
國
軍
隊
已
經
佔
領
西
沙
 

羣
島
一
事
。

•
據
報
•
在
特
圖
兒
島
登
陸
後
•
東
京
號
艦
長
已
經
証
實
特
圖
兒
島
已
爲
華
軍
佔
 

領
■
今
日
之
發
展
。
係
繼
中
國
駐
法
大
使
館
發
言
人
•
在
卜
八
日
正
式
聲
明
西
 

沙
羣
島
♦
一
向
在
中
國
主
權
之
下
•
與
及
中
國
政
府
不
承
認
中
國
對
該
羣
島
之
 

主
權
的
一
種
舉
動
・
法
國
政
府
■
最
近
曾
因
爲
寧
軍
佔
領
距
越
南
二
百
英
里
之
 

西
沙 #
島
•
而
向
中
国
政
府
正
式
提
出
抗
議
。
按
法
國
前
在
一
尻
三
八
年
提
出

:Ŝ
L
_
^
5
^
5
^

后

11

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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